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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淄川区义务教育公办学校课后服务收费有
关事项的通知

各有关学校：

为保障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有效开展，根据《山东省中小

学收费管理办法》《山东省教育厅等 4 部门关于印发<山东省义

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工作规范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鲁教基字

〔2021〕8 号）、《淄博市教育局等 4 部门关于转发<山东省教育

厅等 4 部门关于印发《山东省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经费保障办

法》的通知>的通知》（淄教财字〔2024〕12 号）相关规定，结

合淄川区实际，现将义务教育公办学校课后服务性收费等有关事

项的通知如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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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坚持公益属性原则。学校课后服务坚持公益导向，所

需经费通过财政补贴和收取服务性收费、代收费相结合的方式解

决。课后服务性收费用于弥补服务成本不足，不得营利。对家庭

经济困难学生参加课后服务的，免收服务性收费。

（二）坚持学生自愿参加原则。学校在提供课后服务时，应

当提前公示收费标准，事先征求家长和学生意见，由家长自愿选

择课后服务内容、时间，严禁以任何形式诱导、强制或变相强制

学生参加课后服务。

（三）坚持多种服务方式供给原则。学校可以适当引进非学

科类校外培训机构（以下简称第三方机构）参与课后服务，由教

育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遴选，供学校选择使用，并建立评估退出机

制。学校可以通过代收费方式向第三方机构支付服务费。

二、经费保障和收费标准

义务教育段学校课后服务收费工作财政经费补助标准为每

生每学期 40 元。

全区公办中小学校课后服务费标准为 3 元/生.课时，以上为

最高收费标准，各学校可根据服务开展实际情况在不超过以上收

费标准的基础上进行收费。第三方机构提供课后服务收取的代收

费标准另行制定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对于不参加学校提供的课后服务、在校内临时托管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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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晚自习等，不收取课后服务费。

（二）课后服务费应当按月据实收取，不得跨月预收。学校

按照学生当月实际参加课后服务的情况，向学生出具收费告知书,

于次月据实收取费用。课后服务收费不得与学费、住宿费等费用

一并收取。学校要按照有关要求，规范课后服务收费会计核算，

积极配合发展改革部门开展成本调查。课后服务费收费计入其他

收入科目，代收费计入相关负债科目，全部纳入学校账户统一管

理、独立核算、专款专用。严禁将收取的课后服务费存入个人账

户，严禁设立“小金库”，严禁截留、挪用、挤占。

（三）课后服务经费主要用于参与课后服务教师绩效工资分

配、聘请的校外人员劳务补助、社会志愿者劳务补助等（具体范

围按照上级有关文件规定执行），不得挪作他用。义务教育学校

教师在法定工作日从事课后服务，一般按照每课时不低于 50 元

标准核定补助。各学校要综合考虑参与课后服务工作量、服务质

量等因素，完善课后服务教师绩效工资分配办法，要确保科学合

理分配，充分激发教师、社会参与人员等相关师资参与积极性。

（四）学校应当通过门户网站、公众号、公示栏、明白纸等

多种形式公开公示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、收费期限、收费使用情

况等，主动接受教育、发改、财政、人社、市场监管等部门及社

会、家长的监督。

本通知自 2025 年 10 月份课后服务收费开始执行，有效期至

2027 年 8 月 31 日，文件到期前 2个月请按照相关程序重新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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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前文件与本通知内容不符的以本通知为准，期间如有新的政策

规定，按最新文件执行。

淄川区发展和改革局             淄川区教育和体育局

淄川区财政局             淄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2025 年 11 月 13 日

 

淄川区发展和改革局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11月 13日印发


